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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與附件 Content & Appendix 

 計畫名稱 (Title of the Project)  

刑事法在憲法訴訟中的光與影 

 

一、 本文 (Content) 

1.研究動機與目的 (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) 

主持人即授課老師為刑事法專長的教師，於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

中長期開設刑事政策專題研究之課程，修習該課程者多是法律研究所

之刑法組學生。主持人於教學現場發現，刑法組學生在探討刑事法相

關議題時，例如在刑事實體法，往往會拘泥於構成要件的分析，鮮少

思考到刑事法的功能其實在於人權保障，從而未能由憲法基本人權的

角度來思考刑事法的適用，而且因為過於國家考試取向，所以對於刑

事特別法並不熟悉。基此，主持人以涉及刑事法（含實體法、訴訟法

或者與刑事政策相關的法律）的憲法訴訟為標的，引領學生自基本人

權保障為思考，描繪相關議題全面性的人權圖像，幫助法律系學生或

法律研究所的碩博士生學習如何透過基本權利來主張並進行司法程

序，故本課程亦具有跨領域之性質。 

 

2.研究問題 (Research Question) 

本計畫每學期以涉及刑事法的憲法訴訟主題為修課學生之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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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，一個主題作為模擬法庭的議題。113年第一學期探討七個憲法

裁判；113 年第二學期探討八個憲法裁判。113 年第一學期的模擬憲

法法庭的主題為死刑合憲與否；113年第二學期的模擬憲法法庭的主

題為兒了性侵害案件之追訴時效延長的可行性。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引

領學生自基本人權保障為思考，刻劃在刑事法中的人權圖像，幫助法

律系學生或法律研究所的碩博士生學習如何透過基本權利來主張並

進行司法程序。 

 

3.教學設計與規劃 (Teaching Planning) 

本計畫的教學設計是採取三種教學方法，說明如下： 

A.協同教學法：協同教學（Team teaching）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

的教師及專業人員，以一種專業的關係，組成教學團隊，共同計畫與

合作，進行某一單元、某一領域或主題教學活動的一種教學模式。本

課程前幾週的教學設計先是以實際上進行過憲法訴訟的實務專家(包

括法官、律師)作為協同教學者。修課學生在教師與實務專家的帶領

下，學習思考如何評估具體個案是否有提出憲法訴訟的可能性、學習

如何尋得刑事法議題中的基本權侵害以及如何架構違憲的理由，並學

習如何撰寫聲請憲法訴訟之理由書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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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合作學習教學法：合作學習教學法是將學生分配到小組中，鼓勵小

組成員間彼此協助、相互支持、共同合作，以提高個人的學習成效，

並同時達成團體目標。本課程採取分組報告之目標在於訓練同學的團

隊合作能力。亦即學校畢業進入職場後，所有工作夥伴都不管賢智愚

劣，工作團隊都必須分工合作、相互扶持，完成任務，且是需要自行

檢討學習心態或人際關係之加強。學校畢業進入職場後，人人抱怨社

會充滿不公不義，分組報告由組員之間自行分配，正是展現公平正義

之機會。並且本課程強調「做中學」，會促使修課同學著重在自己的

學習與成長，例如如何論述案件，遇到何種問題、如何解決。修課同

學的經驗將是其他人的參考與借鏡。  

C.角色扮演教學法：模擬真實的情境，由二個或二個以上學生扮演其

中的各種角色實際學習。本課程會藉由進行模擬憲法法庭的方式，可

以讓修課學生實際參與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的流程，不管是擔任法庭上

的重要角色（大法官、機關代表、憲法訴訟聲請者及其代理人等）或

者旁聽席，學生都可以去體驗憲法法庭訴訟過程中對人權的保障，以

及憲法法庭的精神，藉由角色扮演教學法可以得比書本上更為深刻的

體驗。 

 

4.教學暨研究成果 (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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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教學過程與成果 

A.教學過程：本計畫的教學過程如下海報所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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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教學成果 

 本教學計劃藉由法律研究所學生對於涉及憲法訴訟案的個案探

討，形成系列的新議題與新教材。一方面使學術研究更貼近實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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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則使實務借鏡學術的理論，為實務的改革推動貫注更多的

力量。並且培養修課同學的基本人權知識，以及對問題之分析與解

決能力、資料之閱讀與批判能力、法律文書撰寫之能力、口語表達

與聆聽之能力以及伸張正義的態度。本計書的課程共有 7 份專業律

師提供的專業演講報告，以及完成十五份有關憲法裁判的專業報

告。並舉行兩場模擬憲法法庭。如下照片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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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教學反思 

A. 學生學習回饋 

a.教學評鑑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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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學生期末問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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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建議與省思 (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) 

  本計畫藉由法律研究所學生對於憲法訴訟案的探討，培養修課同學

的基本人權知識，以及對問題之分析與解決能力、資料之閱讀與批判

能力、法律文書撰寫之能力、口語表達與聆聽之能力以及伸張正義的

態度。不過，於分組報告過程，主持人即授課老師發現，縱使每一個

組別在撰寫書面報告以及上台口頭報告皆有認真準備與認真執行，但

是對於他人組別的書面報告並沒有事先閱讀，以致於在他人組別上台

口頭報告時無法進行良好的互動。此乃授課老師在未來應想方設法讓

修課同學能更認真對待他人組別的報告，使得課堂活動能有更活躍的

星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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